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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

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

根据原银保监会下发的《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

联交易监管工作的通知》要求及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银保监会令[2022]1 号）、《保险公司资

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 号：关联交易》相关规定，保险公

司应当按照保险资金穿透管理的监管要求，监测资金流向，

全面掌握底层基础资产状况，建立有效的关联交易控制机

制。

现将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司”）

与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工银安盛资管”）

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2025 年 10 月 31 日，我司投资工银安盛-安鑫 5 号资产

支持计划第 1 期不超过 6 亿元，预期到期日为 2026 年 10 月

23 日，固定受托管理费率不超过 0.35%/年、浮动受托管理

费率不超过 0.23%/年，合计受托管理费率不超过 0.58%/年，

预计投资期限内发生的受托管理费即关联交易金额为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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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340.38 万元，最终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工银安盛-安鑫 5 号资产支持计划第 1 期为工银安盛资

管发行的资产支持计划。该计划第 1 期募集规模不超过 6 亿

元，预期到期日为 2026 年 10 月 23 日，第 1 期受益凭证的

外部评级为 AAA。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工银安盛资管是我司全资设立的子公司，工银安盛资管

构成我司关联方。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关联法人名称：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:有限责任公司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,000 万元

法定代表人：王都富

注册地：上海

经营范围：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、外币资金；

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、外币资金；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

务；监管批准的其他业务；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。【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（一）定价政策



编号：临-关联交易（资金运用）- 2025 年 51 号

3

适用行业惯例，按照公平原则，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

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。

（二）定价依据

定价依据为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，根据受

托人提供市场调研结果，该类产品管理费合计约处于 0.1%/

年-0.7%/年区间内。本计划管理费处于市场化费率区间内，

且费率结构设置与同类产品基本一致。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交易价格

工银安盛-安鑫 5 号资产支持计划第 1 期费率结构为：

固定受托管理费率不超过 0.35%/年，在资产支持计划完成分

配后财产还有剩余的，受托人有权收取浮动管理费，根据受

托人测算，预计浮动管理费率不超过 0.23%/年，受托管理费

率总计不超过 0.58%/年，具体固定受托管理费与浮动受托管

理费比例以实际项目现金流情况为准。预计投资期间发生的

受托管理费即关联交易金额为不超过 340.38 万元，最终金

额以实际发生为准。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

按合同约定，固定管理费应于计划设立日起十个工作日

内向受托人支付，若遇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，支付日期顺延

至下一个工作日。在资产支持计划完成分配后财产还有剩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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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受托人有权收取浮动管理费。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

本计划合同经双方盖公章（或合同专用章）且法定代表

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（或签章）之日起生效，于支持计划不成

立或支持计划终止时终止。计划预期到期日为2026年10月23

日。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本次交易由工银安盛资管在授权范围内进行投资决策，

并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经过工银安盛资管审批通过。该交

易属于一般关联交易，已根据监管及公司要求，经我司审核

并审批通过。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无。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监管反映。

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

2025 年 11 月 12 日


